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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 

本标准由河北省土木建筑学会建材装备专业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河北省建筑机械材料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河北省建筑业协会材料设备

管理分会。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混凝土分公司、河北众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石家庄三楷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沧兴集团商砼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市曙光建安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洪生、甄广常、贺江凌、严学松、姚志玉、路志亮、王宇光、姚军、崔建立、

张冬原、李兰维、韩卫东、孔令书、袁志梅、石宏超、丁建英、王敏、戴瑞生、孔德昭、郑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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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拌混凝土企业内设试验室管理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预拌混凝土企业内设试验室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试验工作管理及技术资料

管理等内容。 

本标准仅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预拌混凝土企业内设试验室。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内设试验室 

预拌混凝土企业内部设置的从事原材料及混凝土试验的质量控制部门。 

2.2  

试验 

企业内设试验室（以下简称试验室）依据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设计文件对混凝土及原材料的物理和

化学性能进行测试，并判定是否满足混凝土质量要求的过程。 

2.3  

技术资料 

从事检测试验活动的各种记录，包括检测试验任务书、原始记录和检测试验报告等。 

2.4  

电子资料 

以电子媒体形式保存的技术资料。 

3 基本规定 

3.1 试验工作应执行国家和地方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 

3.2 试验室应对出具试验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3.3 试验室应建立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形成文件。 

3.4 试验室应建立试验结果不合格项目台帐。 

3.5 试验室应参加能力验证或试验室间比对活动。 

3.6 技术资料的填写应内容齐全、字迹清晰、书写规范，并符合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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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技术资料应采取适宜的载体形式加以保存，保存期限应符合相关规定。 

4 试验工作管理 

4.1 人员 

4.1.1 试验人员的配置应与其生产规模相适应；贰级资质等级企业应配备的试验人员不少于 8人；叁

级资质等级企业应配备的试验人员不少于 5人。 

4.1.2 试验员应熟悉相关技术标准和试验操作要点，并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持证上岗。 

4.1.3 试验人员不得同时在其它试验室兼职。 

4.1.4 应按要求配备试验室主任。 

4.1.5 试验室主任应熟知相关试验工作。 

4.1.6 贰级资质等级企业的试验室主任应具有 5年以上从事建材检测工作经历、工程检测工作经历、

混凝土生产工作经历等 3项工作经历中任何 1项工作经历并具有相关专业中级或中级以上职称。 

4.1.7 叁级资质等级企业的试验室主任应具有 3年以上从事建材检测工作经历、工程检测工作经历、

混凝土生产工作经历等 3项工作经历中任何 1项工作经历并具有相关专业中级或中级以上职称。 

4.1.8 企业应建立试验人员技术档案。 

4.2 场地与设施 

4.2.1 试验室应单独设置水泥室、试配室、力学室、天平室、标养室、留样室等。 

4.2.2 有温度、湿度要求的试验场所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4.2.3 贰级资质等级企业标养室面积不小于 60m
2
；叁级资质等级企业标养室面积不小 30m

2
。 

4.3 仪器、设备 

4.3.1 应配置的检验仪器、设备。 

水泥恒荷压力试验机、水泥电动抗折试验机、水泥胶砂振实台、水泥标准养护箱、电子天平4台（最

大称量50g、感量0.1mg;最大称量100 g～200 g 、感量0.1mg; 最大称量1000 g、感量0.1 g； 最大称

量2000 g、感量1 g的各1台）、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仪、水泥净浆搅拌机、水泥胶砂搅拌机、水泥标准

稠度及凝结时间测定仪、沸煮箱、水泥负压筛析仪、透气法比表面积仪、电热鼓风箱（0℃～300℃）、

氯离子含量测定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火焰光度计、砂石振筛机、压碎值测定仪、碱活性测长仪、密度

计、三片式或四片式叶轮搅拌器、混凝土搅拌机、混凝土振动台、含气量测定仪、混凝土贯入阻力测定

仪、压力泌水仪、混凝土抗渗仪、膨胀率测量仪、高温炉（0℃～1000℃）、抗冻试验箱、水泥试件养

护水槽、各类配套试模、水泥刮平尺、水泥抗压夹具、雷氏夹、雷氏夹测定仪、铂钳锅、低温电热板、

通风橱、干燥器、铂皿、台秤、砂试验筛、石试验筛、针片状规准仪、受压钢模、坍落度测定仪、混凝

土抗折装置、梯形板、外加剂PH值测定仪器（化学分析法）、甘汞电极、玻璃电极、复合电极、瓷坩埚、

秒表、水泥标准筛、游离氧化钙测定仪器（化学分析法）、酸度计、养护筒、李氏瓶等。 

贰级资质等级企业应配备300kN、1000kN、2000kN、3000 kN压力试验机各一台；叁级资质等级企业

应配备300kN、1000kN、2000kN压力试验机各一台。 

4.3.2 试验室应建立完整的试验仪器、设备台帐和档案。 

4.3.3 试验仪器、设备应定期由法定计量部门对其进行检定或校准。 

4.3.4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试验仪器设备应进行检定或校准： 

1）首次使用前； 

2）可能对测试结果有影响的维修、改造或移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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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停用后再次投入使用前。 

4.3.5 自校准的仪器、设备应编制自校规程。 

4.3.6 试验仪器、设备在下列情况下不得继续使用： 

1) 当仪器设备在量程刻度范围内出现裂痕、磨损、破坏、刻度不清或其它影响测量精度等问

题时； 

2) 当仪器、设备出现显示缺损、不清或按键不灵敏等故障时。 

4.3.7 对于使用频次高或易产生漂移的试验仪器、设备，在检定或校准周期内，宜对其进行期间核查，

并做好记录。 

4.3.8 试验仪器、设备应有明显的检定或校准标识，标识的内容应包括仪器设备使用状态、检定日期

及有效期。 

4.3.9 试验仪器、设备应按照有关规定及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维护保养，并做好记录。 

4.3.10 用于现场测试的试验仪器、设备，应建立领用和归还台帐，记录仪器设备完好情况及其它相关

信息。 

4.4 环境要求 

4.4.1 试验室内各种检验仪器、设备布局应合理并符合试验工作要求。 

4.4.2 试验区应与办公区分开，并应有明显标识；与试验无关的人员和物品不得进入试验区。 

4.4.3 试验场所的环境应符合试验工作要求，并做好相应记录。 

4.4.4 工作场所的卫生、噪声、电磁场、震动等环境因素不得影响试验工作。 

4.4.5 试验工作过程中产生的震动及废水、废气、废弃物、噪声、有毒物质的处置，应符合环境保护

和人身健康安全的相关规定。 

4.5 检验试验 

4.5.1 试验室在试样（件）的接收、存放和测试过程中，应对试样（件）做出唯一性标识。 

4.5.2 试验人员应严格按照试验标准和方法开展检测工作。 

4.5.3 试验人员在开展试验工作前、后及过程中应检查所用仪器设备的工作状态，并做好记录。确认

仪器设备正常后方可开展检测工作。 

4.5.4 试验工作对环境温度、湿度有要求时，在开展检测工作前、后及过程中应控制环境的温度、湿

度，并做好记录。 

4.5.5 试验人员在开展试验工作前应对试样（件）的状态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4.5.6 试验工作应由两名或两名以上试验人员共同完成。 

4.5.7 试验人员应真实记录检测数据，并需专人进行校核。 

4.6 数据采集 

企业宜对能够实现数据自动采集的试验项目进行自动采集。 

4.7 样品管理 

4.7.1 样品应由专人管理。 

4.7.2 胶凝材料的样品必须放入样品桶中，密封保存，不得使样品受潮。一个样品桶只能存放一种样

品，并贴有标识，注明样品的品种、等级、生产单位、试验编号、取样日期等信息。 

4.7.3 外加剂样品应使用洁净带盖的玻璃或塑料容器盛放。容器外需贴有清晰的标识，注明样品的名

称、型号、生产单位、试验编号、取样日期等信息。 

4.7.4 应建立样品台帐，做到帐物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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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样品应分区分类管理，明确标识出待检区、已检区、留样区。 

4.7.6 样品有效期： 

1） 胶凝材料存放期不少于三个月； 

2） 外加剂存放期不少于六个月。 

4.7.7 样品的处置：超过有效期的样品，经试验室主任批准后方可处理，并做好记录。 

4.7.8 留样室应干燥通风，并不得使样品受损。 

5 技术资料 

5.1 检验任务单 

5.1.1 原材料检验任务单应包括：编号、生产单位及地址、样品名标、规格、型号、代表批量、试验

依据、试验项目、样品状态描述、取样方式、取样人、取样日期等内容。 

5.1.2 当试验工作安排不采用检验任务单方式时，应建立试件检验台帐。 

5.1.3 检验编号应按年度顺序编号，其编号应连续。 

5.2 原始记录 

5.2.1 不应使用空白纸张或笔记本作为试验工作原始记录的载体。 

5.2.2 原始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试样（件）信息、试验日期、试验环境条件、试验项目、试验依据、

仪器设备编号、试验数据、试验过程中发生的异常情况、试验人员、校核人员及其他必要的信息。 

5.2.3 原始记录严禁随意更改，因笔误需更改时应在错误处杠改，并注明更改人、更改日期。 

5.2.4 原始记录应分类按年度顺序编号，其编号应连续。 

5.3 试验报告 

5.3.1 试验室出具的试验报告应包含足够的信息，内容应真实、客观、数据可靠、结论明确，并应有

试验人，审核人和批准人签字。作为现场交付依据时，应加盖试验室印章。 

5.3.2 试验报告应有文字描述的结论。 

5.3.3 试验报告的编号应分类按年度顺序编号，其编号应连续。 

5.4 技术资料归档 

5.4.1 试验室应设专人负责技术资料管理，定期归档、保存。 

5.4.2 技术资料应按试验项目分类归档，归档资料应包含编号所对应的任务书、原始记录和试验报告

等内容。 

5.4.3 资料管理人员应及时将技术资料登记、编目、标识，以方便检索查阅。 

5.4.4 存放技术资料的场所及环境应符合档案管理的规定，防止损坏、丢失。 

5.4.5 检验任务单、原始记录、试验报告、仪器设备使用记录、环境温湿度记录、试验室间比对或能

力验证记录等档案资料保存期限应符合有关要求；试验报告的电子资料、人员技术档案、仪器设备档案、

仪器设备检定或校准证书等档案资料应长期保存。 

5.4.6 电子资料应进行备份并建立索引，设专人管理，定期归档。 

5.4.7 试验室的技术资料应采取适当的保护和保密措施，无关人员不得查阅，未经批准不得复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